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进一步防范农村集体土地项目建设风险的通知

各建设、施工、监理等有关单位：
　　鉴于农村集体土地开发建设过程中频繁出现因项目投资资金不足或投资人违规以售代租后挪走款项等情况，导致项目长期停工或出现工程款纠纷及工人工资纠纷。为防范相关建设风险，现通知如下：
　　一、建设、施工、监理等相关单位承接农村集体土地建设项目前应充分评估项目情况，按期查收工程进度款及发放工人工资。
　　二、自通知下发之日起，农村集体土地项目投资人、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在产权人见证下签署《佛山市南海区农村集体土地项目建设风险告知承诺书》，并在施工前进行施工合同网上备案时作为附件上传佛山市建设工程合同管理信息系统。

　　附件：佛山市南海区农村集体土地项目建设风险告知承诺书（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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